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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

市监广发〔2026〕17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强化

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近年来，市场监管部门强化广告监管执法，进一步完善广告监

管规则，广告市场秩序持续好转。但是商业营销宣传中“玩文字游

戏”的陋习仍然存在，部分经营者采用“大字吸睛、小字免责”等手

段，在广告中着力突出商品或者服务主要卖点的同时，显著弱化可

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，甚至以明显量身定制的引证

信息为依据，进行“萝卜坑式引证”宣传。此类广告乱象加剧市场

“内卷式”竞争，人民群众和广大经营主体对此反映强烈。为维护

广告市场秩序，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决定自即日起开展为期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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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广告中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依法整治“误导性大小字”广告。重点关注涉及手机、电

脑、汽车等技术复杂产品的广告，对于在突出产品技术性能的同

时，以难以被消费者清晰识别的文字或者语音表述技术性能得以

实现的限制性条件等不利信息，或者对产品性能、功能等进行明显

限缩或者进行不符合常理解释的，依法认定广告内容不清楚、不明

白；情节严重，可能引起消费者对产品性能、功能等关键信息产生

误判的，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。广告中宣称的具体性能、功能、规

格、成分、用途等与产品、服务实际情况并不相符，同时又以“小字”

标注所宣称内容仅为企业愿景等的，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。高度

关注旅游、餐饮等服务行业广告以及各类促销广告宣传，对于在广

告中以难以被消费者清晰识别的文字或者语音表述对消费者不利

的交易条件或者促销优惠前置交易条件的，依法认定广告内容不

清楚、不明白；情节严重，可能引起消费者对交易条件等关键信息

产生误判的，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。

二、依法查处相关广告中不标注或者弱化标注提示用语的行

为。重点关注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

广告，对于广告未标注或者以难以被消费者清晰识别的文字或者

语音表述“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”“本品

不能替代药品”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提示用语的，责令改正，依法可

以给予行政处罚。重点关注 AI 生成式广告，未经权利人同意，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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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在广告中利用 AI 生成并使用他人形象，或者以 AI 虚构的人物

形象为产品、服务进行推荐、证明，却未对 AI 内容作出提示，可能

造成消费者误解的，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。

三、依法查处绝对化用语广告。加大对宣称“第一”“首创”“最

佳”“领先”等广告用语的监管力度，严格依照《广告法〓以及《广告

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〓等规定，依法认定和查处相关违法广告。广

告中以绝对化用语宣传产品、服务的销量、销售额、市场占有率等

信息，但其相关表述所涉及的行业、领域、地域等与有关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的界定不一致，可能导致消费者对经营者及其产品、服务

的市场地位、竞争优势产生误解的，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。对于构

成违法但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绝对化用语广告，在作出不予处罚

决定的同时，要严格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〓有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教

育；当事人屡教不改，反复多次制作、发布绝对化用语广告的，应当

予以处罚。

四、切实加强引证广告监管。重点排查引证广告是否依法表

明引证内容出处，对于不表明或者以难以被消费者清晰识别的文

字或者语音表明引证内容出处的，依法予以查处。广告主明知或

者应知第三方出具的调研报告、统计资料等无法公开查询，但仍将

其作为广告引证内容出处的，依法认定为引证内容无出处。引证

广告存在歪曲、夸大所依据的调研报告、统计资料，将概然性结论

宣传为必然性结论等情形的，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。广告主明知

或者应知引证广告所依据的调研报告、统计资料等不具有科学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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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性、关联性，或者其内容虚假、引人误解的，可以认定为虚假

广告。

五、强化对广告主自证内容的监管。广告主可以以自有数据、

自行开展的实验等为依据在广告中进行自证。自证所依据的数

据、实验报告等有时间、地域等限定条件，广告主在广告中未表明

上述限定条件或者未以消费者可清晰识别的文字或者语音表明上

述限定条件的，依法认定广告内容不清楚、不明白；情节严重，可能

造成消费者产生误解的，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。

六、强化对主要广告发布媒介的监管。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

监管，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落实平台责任，加大平台内广告合规力

度，切实防范利用平台规则要求平台内经营主体发布“误导性大小

字”广告，及时处置平台内误导性广告信息。加强对户外广告设施

运营管理单位的监管，督促其切实落实广告发布者责任，做好对户

外广告的审核，主动停止为误导性广告提供发布服务。指导广告

设计制作单位在广告设计制作过程中注意提升广告引证内容、提

示内容的显著性，确保提示性用语的字体易于识别，其字号与主宣

传用语的字号保持合理比例关系，其字体颜色能够与背景颜色显

著区分。指导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科学合法开展业务，合规审慎参

与广告活动，避免通过不合理限缩调研的行业、领域、地域范围等

方式为广告宣传“首创”“第一”等提供背书。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加大广告监测

监管力度，对于通过“大字吸睛、小字免责”“萝卜坑式引证”等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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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发布广告，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，要坚

决依法查处。要落实服务型执法相关要求，妥善运用梯度监管策

略，在个案中合理区分广告创意与“文字游戏”的界限，避免“一刀

切”式执法。要把强化广告监管与广告合规助企行动结合起来，加

强对经营主体特别是广告主的普法宣传，积极推动优质广告资源

与高品质产品对接，缓解广告主“营销焦虑”，引导广告活动各方经

营主体主动摈弃“文字游戏”式广告，共同促进我国广告产业高质

量发展。

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推进工作过程中，注意及时分析遇到的

共性问题，发现重大违法线索、查办重大案件或者遇到疑难问题

的，要及时按程序请示报告。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6年 3 月 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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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6年 3月 9 日印发


